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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獎助學金宗旨 

 
         為鼓勵相關科系學生精進課業、順利完成學業,成就更多未來社會精英，
設立專業人才培育獎助學金（下稱獎助學金）。 
 
  第二條 獎助內容 
          
         獎助學金內容如下： 
         一、獲獎助學金之學生，於該學年度提供獎助學金新台幣 12 萬元。 
         二、獲獎助學金之學生畢業後，由本公司提供就業機會供其任職。 
 
  第三條 獎助名額 
 
         一、管理部人事科應於每年度提報預算作業前，預先規劃預算年度之 
             獎助學金合作學校與獎助名額，經董事會預算核決後，據以執行。 
         二、獎助名額總額以 3人為原則，得依公司人才需求等因素調整之。 
  第四條 申請作業 

 
 一、申請獎助學金之學生資格如下： 
     (一) 就讀本公司指定系所大三以上在學學生，含碩士班學生。 
     (二) 言行正常、品行優良，每學年操行成績平均達 75分以上，   
          且未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三) 學業成績：1. 每一學年平均成績皆達 65 分以上。 

2. 或申請前一學年之平均成績達 70分以上。 
         二、申請日期：自該學年度第一學期起，於公告時間向營建工程系辦公 

                       室提出申請。 
         三、申請手續：應於申請日期截止前，檢具下列申請文件向系辦申請。  
            (一) 專業人才培育獎助學金申請書。 

    (二)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學生證影本（需有該學期註冊章）、成績單 
正本各一份。 

(三)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文件。   
  

  第五條 審查與公告 
 
         一、受獎助學金學生之遴選，依學業成績、操行成績及生涯規劃等項 
       綜合評選，以其特質適合營造業實務職務者為優先考量。 
         二、初審作業：由各校系所就申請學生之申請資格、申請文件及生涯 
       規劃等項進行初審。 
         三、複審作業：由本公司就申請學生之特質進行複審，曾於本公司參 
       加企業實習且表現優良者，得優先錄取。 

         四、經錄取之受獎助學生名單，由各校系所通知錄取學生並公告。 

第六條 獎助學金之撥付 



 
         獎助學金由本公司以指定用途之方式捐贈予各校系所，再由各校系所 
     撥付予受獎助學生。 
        
  第七條 受獎助學生之義務 
 

一、受獎助學生應遵守及履行下列事項： 
    (一)受獎助學生應與信創營造(股)公司簽訂「專業人才培育獎助 
    學金契約書」。 

(二)受獎助學生應於畢業後或役畢後一個月內，於本公司任職至 
  少一年以上期間；受獎助學生如有受領一個年度以上之獎助 
  學金者，該任職之義務期間應累計計算。 
(三)受獎助學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喪失其受獎助資格，並應於 
  三個月內歸還所受領之獎助學金： 
     1.申請獎助學金之資料虛偽不實。 
     2.受學校記過以上處分或學業、行為、操守出現重大瑕疵 
   者。 
     3.受領獎助學金後辦理轉學、轉入其他系所、未能依照正常 
    修業期限畢業，或無正當理由之中途休學、退學者。 
     4.領取其他單位獎(助)學金，且約定畢業後需至該單位任職 
    者。 
     5.畢業或役畢後未依約定至甲方任職，或在甲方任職期限未  
    達規定期限而辭職或免職者。 
     6.畢業後另行就業，或轉服非義務役之其他兵役者。 

二、受獎助學生嗣後如有發生心神遭受損害，致無法勝任甲方所交付之
任務時，喪失其晉用資格，惟已領取之獎助學金，無需返還。 

 
  第八條 動向管理 
 
         管理部人事科應掌握、追蹤受獎助學生就學、兵役動向，並更新正確 
     通訊資料，適時安排其報到任職。 
 
         附 件：一、專業人才培育獎助學金申請書 
                二、專業人才培育獎助學金契約書 


